关于开展交通建设工程事故预防服务机构专业能力信息登记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上海市交通委员会《上海市交通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实施细则》（沪交行规〔2025〕13号）、《充分发挥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功能作用助力交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沪交建〔2025〕786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为确保交通建设工程事故预防服务顺利开展，经研究，决定开展交通建设行业事故预防服务机构专业能力信息登记工作，具体如下：
一、登记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在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领域从事交通建设工程事故预防服务的相关机构。
二、登记内容
（1） 机构基本信息
1. 机构法人资格、商业信誉及信息化建设等情况。
2. 近三年相关业绩情况。
（2） 服务团队信息
1. 机构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等信息情况。
2. 各岗位人员专业职称、职业资格证书等信息。
3、 工作要求
1. 各单位须如实填报信息，将提交的PDF电子版资料发送至指定邮箱。
2. 根据相关要求定期开展信息登记工作（2026年4月20日前开展第一批登记工作）。
四、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535号汇融大厦1805室
联系人：宋  超              联系电话：13564717684
邮箱：361177823@qq.com


附件：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事故预防服务机构专业能力信息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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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工程建设质量管理协会
2026年4月1日     


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事故预防服务机构专业能力信息登记表
	机构全称
	

	单位在沪办公地址
	

	机构负责人
	负责人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技术负责人
	负责人姓名
	
	职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人
	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事故预防服务信息化平台建设
	  有               无

	参与事故预防安全培训人数
	
	机构管理制度
	有   无

	近三年住建工程项目咨询业绩数
	
	近三年交通工程项目咨询业绩数
	

	近三年水务工程项目咨询业绩数
	
	近三年其他工程类型项目咨询业绩数
	

	技术服务人员清单

	姓名
	年龄
	职务
	职称
	备注

	
	
	
	
	

	
	
	
	
	

	
	
	
	
	

	投入事故预防服务设备清单

	


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事故预防服务机构专业能力信息登记
申报承诺书
    
本机构认真阅读《关于开展交通建设工程事故预防服务机构专业能力信息登记的通知》及有关要求，严格履行法人负责制，自愿提交信息登记表，在此郑重承诺：本机构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不存在违背相关法律法规的行为。
如弄虚作假，本机构愿意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本承诺书自本机构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承诺机构（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 机构类附件说明：营业执照、相关业绩证明材料须加盖申报单位公章。
2、 人员类附件说明：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须随附职称证明材料、职业资格证书。
3、 资料提交说明：《上海市交通建设工程事故预防服务机构专业能力信息登记表》及相关承诺书、证明材料须加盖公章后扫描、制成PDF电子文档，反馈至协会指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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